
 
 

 
 

外贸信托-天府熊猫增利国联强债 1 号（18M）3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24 年第 4季度管理报告 
 

2024 年 10 月 1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一、信托计划概要 
证券统一编码 636855 

项目 外贸信托-天府熊猫增利国联强债 1 号（18M）3 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项目成立日 2024 年 1 月 25 日 

是否开放/封闭 开放式净值型 

投资顾问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托财产保管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信托资金运用 
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自愿将其合法所有或具有合法处分权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根据全体委

托人的意愿聘请投资顾问，并与其之签订《投资顾问合同》。受托人根据投资顾问出具的投资建议，将信托资金

投资于本信托计划约定的投资范围，投资范围见信托合同项目信息表，通过受托人及投资顾问的专业管理谋求信

托财产的稳定增值。 

 

 

三、项目进展情况 
 

（一）本报告期信托财产情况  
上期期末 本期期末 本期变化 

信托财产总值（人民币万元） 1,286.69 1,302.63 1.24% 

信托财产净值（人民币万元） 1,281.93 1,299.92 1.40% 

信托财产份额（人民币万份） 1,255.00 1,255.00 0.00% 

信托财产单位净值（人民币元/份） 1.0215 1.0358 1.40% 
 

注：本期变化=（本期期末/上期期末）-1 

 

（二）本期末信托资产配置情况 
项目 成本占资产总值比例 市值占资产总值比例 

现金 0.04% 0.04% 

股票 0.00% 0.00% 

债券 0.00% 0.00% 

基金 0.00% 0.00% 

资管产品 94.96% 99.00% 

其他 0.96% 0.96% 

合计 95.96% 100.00% 
 

注：分项占比合计值与总合计值的差异系四舍五入原因导致，对信托财产无实质不利影响。 

 

四、风险管理 
受托人在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面临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经济周期风险、

利率风险、上市公司经营风险、购买力风险）、投资顾问风险、投资的标的产品运营风险及投资风险、流动性风

险、管理风险、操作与技术风险、本信托计划提前终止或延期的风险、受益人信托资金部分损失或全部损失的风

险、投资标的传导性风险、特定投资风险、标的产品的关联交易风险（如有）、本信托计划不成立或不生效的风

险、操作或技术风险、电子签名方式签署信托文件的风险、估值风险、尽职调查风险、政策风险以及其他因政

治、经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对信托财产产生影响的风险等。本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参照投资顾问投资建议主

要投资于由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申请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子公司)为管理人的

“固定收益类资管产品”份额及认购信托业保障基金，闲置资金用于【存放银行存款、货币基金】。“国联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或其申请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子公司)作为管理人的固定收益类资管产

品”（以下简称“标的产品”）主要运用方向为【债券、金融衍生品】等，具有较大的风险，可能会因为证券市

场价格波动、国家政策变化等原因而导致信托财产蒙受部分甚至全部损失。投资者在赎回或信托计划清算时取得

的资金可能显著低于其投入的信托资金甚至可能全部损失。受托人在管理、运用或处分信托财产过程中，可能面

临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经济周期风险、利率风险、上市公司经营风险、购买力风险）、投资顾问

风险、投资的标的产品运营风险及投资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风险、操作与技术风险、本信托计划提前终止或

延期的风险、受益人信托资金部分损失或全部损失的风险、投资标的传导性风险、特定投资风险、标的产品的关

联交易风险（如有）、本信托计划不成立或不生效的风险、操作或技术风险、电子签名方式签署信托文件的风

险、估值风险、尽职调查风险、政策风险以及其他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对信托财产产生影响的风

险等。本信托计划的信托资金参照投资顾问投资建议主要投资于由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申请成立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子公司)为管理人的“固定收益类资管产品”份额及认购信托业保障基金，闲置资

金用于【存放银行存款、货币基金】。“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其申请成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从事资产管理

业务的子公司)作为管理人的固定收益类资管产品”（以下简称“标的产品”）主要运用方向为【债券、金融衍生

品】等，具有较大的风险，可能会因为证券市场价格波动、国家政策变化等原因而导致信托财产蒙受部分甚至全

部损失。投资者在赎回或信托计划清算时取得的资金可能显著低于其投入的信托资金甚至可能全部损失。信托公

司等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本信托计划未来运作的实际效果。在本信托计划运行期间，受托人以勤勉

尽职为原则，严格依照信托文件的约定进行资产管理、估值和清算、风险控制、信息披露等运营管理，严格执行

相关风险控制条款。 

 

 

五、其他事项 
 

（一）信托专户情况 

信托计划已开立信托专户，本报告期内信托专户未发生调整。 

（二）信托经理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信托计划信托经理未发生变化。 

（三）受托人及合作机构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信托计划受托人高级管理人员及合作机构未发生变更。 

（四）受益人大会召开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信托计划没有召开受益人大会。 

（五）其他重大事项 

1.本报告期内，本信托计划的临时事项请参见受托人披露的临时报告（如有）。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盖章）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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